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    註

1 小兒外科微創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8 醫療事業

2 骨科醫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0 醫療事業

3 感染症研究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2 醫療事業

4 胸腔外科微創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13 醫療事業

5 內視鏡外科手術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8 醫療事業

6 重症護理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83 醫療事業

7 大腸直腸外科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6 醫療事業

8 臨床藥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83 醫療事業

9 疫苗量產製程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85 醫療事業

10 臨床分子診斷醫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11 醫療事業

11 創傷醫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97 醫療事業

12 放射腫瘤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87 醫療事業

13 神經內科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97 醫療事業

14 牙科醫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370 醫療事業

15 臨床眼科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5 醫療事業

16 復健醫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15 醫療事業

17 骨科學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8 醫療事業

18 護理學系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39 醫療事業

19 病理及寄生蟲研究所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10 醫療事業

20 醫學系內科學科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109 醫療事業

21 心臟內科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33 醫療事業

22 婦產部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87 醫療事業

23 腎臟內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25 醫療事業

24 兒科部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214 醫療事業

24 骨科 (6)赴國外短期進修學習醫臨床醫學技術 87 醫療事業

25

赴美國「戰鬥能力發展指揮部

(CCDC AC)進行研究發展資訊交

換作業」

(4)開會藉由會議進行廣泛研討、實務經驗

分享，擴大華美軍備交流「基礎研究」及

「資訊交換」交流成效。

383

26

赴美國「通用動力公司(GD)」洽

談120公厘戰車彈技轉與工業合

作研討

(1)參訪「通用動力公司(GD)」120公厘戰車

彈彈莢彈頭、發射藥與全彈組裝現地及生產

線，實際了解戰車彈製程實況與技術規格，

及研討未來工業合作需求，俾利提升研製能

509 生產事業

27
赴美國參訪陸軍「夜視及電子感

測器指揮部」

(1)蒐集相關科技新知及瞭解國際單兵裝備

技術，並與相關技術人員研討合作方案及技

術交流，以利擘劃未來武器支援裝備發展方

向，強化國軍全天候作戰及救災能量。

353 生產事業

中華民國108年6月至12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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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    註

中華民國108年6月至12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28 108年度華美軍圖會議

(4)藉由會議進行圖資廣泛研討、實務經驗

分享，以瞭解未來軍圖發展趨勢，以提升軍

圖產製能量與推動交流合作。

367 生產事業

29 2019年英國「國際國防裝備展」

(1)藉由參展廣蒐各國最新火砲、彈藥性能

諸元，及消防偵檢、人員防護裝備項目，並

與各國技術人員研討，建構研發彈藥構型；

同步針對其未來多元用途與輕便性進行訪查

，提供國軍單兵及載具戰術運用之可行性。

405 生產事業

30 108年度採訪「層峰出訪」

(3)「自由民主永續之旅」層峰出訪，報導

政府協助友邦永續發展，並觀察雙邊軍事合

作事宜。

240 福利及文教

31 韓國首爾航空防務展
(3)報導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航太和國防

產業展覽，藉此了解先進國家武器裝備發展
259 福利及文教

合計    5,718

備註：生服基金無編列赴大陸地區計畫。

說明：

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陸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

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

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

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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